2026年重固镇城市开发边界内雨水管道养护项目

  采购需求
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2020年上海市排水运维管理重点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20〕165号）、上海水务局关于印发2020年水务设施运行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沪水务〔2020〕410号）、<上海市“排水清管”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沪汛办〔2023〕32号)等文件，结合重固镇设施量实际情况，编制本招标方案。
一、招标内容
1.设施量情况
2026年养护市政雨水管网总长度38407.13米，其中主管总长27558.3米（小型主管9261.29米，中型主管17406.2米，大型主管890.8米），支连管10848.84米，窨井1410座，雨水口1577座。（养护路段详情见附件）。
表1 重固镇市政雨水管道养护分片范围表
	序号
	养护分片
	主要范围

	1
	重固镇市政雨水管道养护
	东至崧建路，西至回龙支二路，北至重联路，南至塔泾路。



表2 重固镇市政雨水管道养护设施量汇总表
	类型
	长度
	单位
	保养率

	1.主管总长
	27558.3
	米
	

	小型主管
	9261.29
	米
	400%

	中型主管
	17406.2
	米
	200%

	大型主管
	890.8
	米
	100%

	特大型主管
	0
	米
	100%

	2.支管、连管
	10848.84
	米
	400%

	3.检查井
	1410
	座
	400%

	4.雨水口
	1577
	座
	1600%

	5.排放口
	86
	处
	100%

	6.管道结构性检测
	3073
	米
	8%

	7.管道功能性检测
	6145
	米
	16%

	8.雨水口内部巡视检查
	1577
	座
	200%

	9.截污挂蓝清理
	1577
	座
	1800%


备注：本项目养护作业对象原则上以划片明确的四至范围和已有管道清单作为基础，养护周期内，存在统计漏项或招标单位另行接管新增加路段及相关设施（或减少设施），调整设施量由中标单位无条件接受养护作业，经费据实调整且不超合同价格。
表3 2026年重固镇市政雨养护设施量明细表
	2026年城市开发边界内雨水管道养护项目设施量

	序号
	道路名称
	起点道路
	终点道路
	小型‎主管
	中型‎主管
	大型‎主管
	特大型‎主管
	主管长度小计（米）
	支连管‎长度‎（米‎）‎
	窨井数量‎（‎座‎）‎
	雨水口（只）

	1
	陈华江路
	福滨路
	赵重公路
	361.65 
	
	
	
	361.65 
	268.47
	12 
	12 

	2
	陈华江路
	赵重公路
	重固镇大街
	433.21 
	96.36 
	
	
	529.57 
	122.4
	16 
	18 

	3
	福滨路
	陈华江路
	福贸路
	247.13 
	
	
	
	247.13 
	81.9
	11 
	13 

	4
	福滨路
	福泉山路
	重联路
	
	473.89 
	
	
	473.89 
	144.3
	16 
	32 

	5
	福定路
	河泾港
	福泉山路
	
	114.00 
	
	
	114.00 
	84
	5 
	12 

	6
	福定路
	福泉山路
	重联路
	242.55 
	221.07 
	
	
	463.62 
	141.64
	16 
	28 

	7
	福贸路
	麻力泾
	崧建路
	239.86 
	
	
	
	239.86 
	99.44
	6 
	7 

	8
	福贸路
	崧建路
	福滨路
	220.42 
	317.26 
	
	
	537.68 
	211.2
	14 
	16 

	9
	福贸路
	福滨路
	赵重公路
	753.21 
	
	
	
	753.21 
	164.6
	45 
	47 

	10
	福贸路
	赵重公路
	重固镇大街
	824.70 
	
	
	
	824.70 
	61.56
	42 
	32 

	11
	福泉山路
	崧建路
	联茂路
	
	371.70 
	
	
	371.70 
	199.97
	16 
	16 

	12
	福泉山路
	联茂路
	福定路
	268.32 
	0.00 
	0.00 
	0.00 
	268.32 
	235.32 
	9 
	17 

	13
	福泉山路
	福定路
	赵重公路
	223.70 
	0.00 
	0.00 
	0.00 
	223.70 
	160.18 
	9 
	13 

	14
	福泉山路
	赵重公路
	泉中路
	231.41 
	54.16 
	0.00 
	0.00 
	285.57 
	67.07 
	21 
	19 

	15
	福泉山路
	泉中路
	重固镇大街
	442.65 
	17.52 
	0.00 
	0.00 
	460.17 
	87.68 
	48 
	18 

	16
	福泉山路
	重固镇大街
	通波塘东街
	4.62 
	
	
	
	4.62 
	196.75
	22 
	11 

	17
	福泉山路
	通波塘西街
	回龙支二路
	185.35 
	
	
	
	185.35 
	108.13
	16 
	16 

	18
	福中路
	赵重公路
	泉中路
	53.18 
	
	
	
	53.18 
	249.97
	4 
	19 

	19
	福中路
	泉中路
	重固镇大街
	169.43 
	
	
	
	169.43 
	162.53
	10 
	17 

	20
	福中路以北
	赵重公路
	泉中路
	103.30 
	
	
	
	103.30 
	6.35
	10 
	2 

	21
	福中路以北
	泉中路
	重固镇大街
	370.09 
	
	
	
	370.09 
	131.52
	48 
	20 

	22
	联茂路
	福贸路
	福泉山路
	484.85 
	
	
	
	484.85 
	241.93
	16 
	31 

	23
	联茂路
	福泉山路
	重联路
	
	440.42 
	
	
	440.42 
	197.44
	24 
	33 

	24
	芦花浜路
	崧建路
	联茂路
	
	328.05 
	
	
	328.05 
	136.27
	15 
	25 

	25
	芦文路
	福泉山东路
	芦花浜路
	
	187.02 
	
	
	187.02 
	110.33
	8 
	12 

	26
	泉中路
	福中路
	福泉山路
	3.62 
	211.86 
	
	
	215.48 
	183.22
	13 
	28 

	27
	泉中路
	福泉山路
	重联庙泾江
	
	80.74 
	194.87 
	
	275.61 
	213.05
	13 
	23 

	28
	沙沟路
	崧建路
	联茂路
	
	399.42 
	
	
	399.42 
	113.05
	18 
	22 

	29
	崧建路
	新泾浜
	北青公路
	
	634.00 
	
	
	634.00 
	166.47
	16 
	64 

	30
	崧建路
	北青公路
	福贸路
	492.52 
	211.26 
	
	
	703.78 
	89.83
	24 
	35 

	31
	崧建路
	福贸路
	福泉山路
	
	585.02 
	
	
	585.02 
	559.35
	29 
	36 

	32
	崧建路
	福泉山路
	重联路
	
	534.18 
	
	
	534.18 
	583.42
	26 
	65 

	33
	通波塘东街
	老通波塘河
	福泉山路
	
	
	
	
	0.00 
	73.05
	
	6 

	34
	通波塘东街
	福泉山路
	重联庙泾江
	495.00 
	
	
	
	495.00 
	
	187 
	

	35
	重固镇大街
	赵重公路
	北青公路
	445.16 
	
	
	
	445.16 
	100.93
	17 
	23 

	36
	重固镇大街
	北青公路
	陈华江路
	120.04 
	54.41 
	
	
	174.45 
	
	6 
	

	37
	重固镇大街
	陈华江路
	福贸路
	77.82 
	279.39 
	
	
	357.21 
	255.07
	20 
	20 

	38
	重固镇大街
	福贸路
	福泉山路
	463.75 
	
	
	
	463.75 
	205.99
	31 
	23 

	39
	重固镇大街
	福泉山路
	重联庙泾
	104.13 
	212.02 
	83.80 
	
	399.95 
	374.85
	34 
	37 

	40
	重固镇大街
	重联庙泾
	重联路
	0.00 
	105.00 
	0.00 
	0.00 
	105.00 
	36.00 
	4 
	8 

	41
	重固镇大街以东
	福中路
	福中路以北
	48.54 
	
	
	
	48.54 
	26.82
	4 
	4 

	42
	重固镇大街以东
	泉中路
	重固镇大街
	235.38 
	
	
	
	235.38 
	20.38
	15 
	2 

	43
	重联路
	崧建路
	联茂路
	
	282.61 
	152.73 
	
	435.34 
	225.41
	14 
	36 

	44
	重联路
	联茂路
	福定路
	
	499.55 
	
	
	499.55 
	38.3
	18 
	20 

	45
	重联路
	福定路
	赵重公路
	
	233.24 
	
	
	233.24 
	214.57
	11 
	22 

	46
	重联路
	赵重公路
	重固镇大街
	0.00 
	512.00 
	0.00 
	0.00 
	512.00 
	308.00 
	20 
	30 

	47
	凤联路
	姚家桥河
	赵重公路
	
	
	
	
	0.00 
	567.76
	
	24 

	48
	崧复路
	泖河泾
	崧泽大道
	
	935.99 
	
	
	935.99 
	196.76
	25 
	29 

	49
	崧复路
	崧泽大道
	新丹路
	
	590.01 
	
	
	590.01 
	203.31
	20 
	25 

	50
	崧复路
	新丹路
	北青公路
	569.06 
	
	
	
	569.06 
	204.57
	20 
	26 

	51
	崧瑞路
	新丹路
	北青公路
	
	605.10 
	
	
	605.10 
	148.88
	20 
	26 

	52
	崧瑞南路
	新丹路
	油墩港
	250.55 
	
	
	
	250.55 
	4.07
	7 
	4 

	53
	崧瑞南路
	山前西长泾
	新丹路
	
	252.74 
	
	
	252.74 
	75.26
	8 
	15 

	54
	崧盈路
	西长泾
	新丹路
	
	475.78 
	
	
	475.78 
	54.5
	24 
	19 

	55
	崧盈路
	新丹路
	北青公路
	30.06 
	1106.98 
	
	
	1137.04 
	118.32
	60 
	53 

	56
	新丹路
	老通波塘
	崧盈路
	2.04 
	984.61 
	
	
	986.65 
	92.7
	43 
	21 

	57
	新丹路
	崧盈路
	崧华路
	
	990.84 
	
	
	990.84 
	93.45
	34 
	23 

	58
	新丹路
	崧华路
	崧复路
	
	804.55 
	352.40 
	
	1156.95 
	174.32
	37 
	34 

	59
	新丹路
	崧复路
	崧瑞路
	
	607.45 
	
	
	607.45 
	62.2
	20 
	16 

	60
	新丹路
	崧瑞路
	油墩港
	
	217.36 
	
	
	217.36 
	87.65
	9 
	12 

	61
	新丹路以南
	山前西长泾
	新丹路
	
	146.74 
	
	
	146.74 
	15.13
	4 
	3 

	62
	河泾港路
	福定路
	赵重公路
	0.00 
	444.00 
	0.00 
	0.00 
	444.00 
	263.00 
	19 
	43 

	63
	崧卓路
	北青公路
	新泾浜
	64.00 
	358.00 
	0.00 
	0.00 
	422.00 
	121.50 
	17 
	42 

	64
	崧卓路
	大石江桥
	东长泾路
	0.00 
	360.90 
	0.00 
	0.00 
	360.90 
	160.40 
	20 
	22 

	65
	崧建南路
	大石江桥
	新泾浜桥
	0.00 
	667.00 
	107.00 
	0.00 
	774.00 
	551.35 
	29 
	98 

	66
	曹家宅路
	重达路
	郏店路
	0.00 
	186.00 
	0.00 
	0.00 
	186.00 
	90.00 
	7 
	24 

	67
	曹家宅路
	毛家角路
	北青公路
	0.00 
	216.00 
	0.00 
	0.00 
	216.00 
	105.00 
	8 
	28 

	合计
	9261.29 
	17406.20 
	890.80 
	0 
	27558.30 
	10848.84 
	1410 
	1577 

	镇区范围内 5 座提升泵站
	5 



2.预算安排情况
2026年部门安排资金共224.3万元，其中包括工作服务费、交通配合及其他相关措施费、税金等。招标代理费由中标单位承担。
3.招标内容
1、市政雨水管道养护内容主要包括：（1）市政雨水管道养护（雨水主管、支连管、雨水井、雨水口、排放口、开井调查）；（2）管道结构性检测和功能性检测；（3）网格、热线处置、镇区范围内5座提升泵站养护等。
3.1市政雨水管道养护
3.1.1 工作内容：
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上海市排水管道设施养护维修年度经费定额》（2023年）（以下简称“养护定额”）等的要求，对城区市政雨水排水设施进行疏通养护、通沟污泥运输和养护定额内的小修等，养护设施量情况详见表2、表3。其中：
（1）雨水管道：管道疏通、小型管修理、巡视检查等；
（2）主管、连管：管道疏通、连管修理等；
（3）检查井：清捞、洗刷、调换盖座、修理等；
（4）雨水口：清捞、洗刷、调换盖座、修理等；
（5）排放口：清捞等。
（6）结构性检测：
（7）开井调查：结合设施养护和日常巡查，对雨水井和雨水口进行开井调查。
3.1.2 工作要求：
（1）机械化疏通率不得低于95%。
（2）各规格管道、连管、雨水口等设施的保养率不得低于2021年养护定额的要求。
（3）每月月底前，须报送上月养护完成情况和下月养护计划，并同步按市排水处养护抽检要求，提供上月所有完成管段自检情况，所有材料均须书面盖章。（养护自检的工作量，不重复计入功能性检测和结构性检测）
（4）利用“青浦排水”APP平台，定期对养护范围内的雨水排水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发现缺损现象立即组织修复，发现违法违规排放行为予以劝阻制止、取证后及时上报管理部门，排水管道、排水井外部、雨水口外部的巡视每周不少于1次，检查井内部和雨水口内部的检查结合养护工作同步实施。对于建设工地及周边应适当增加巡视频率，巡视内容和要求详见《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
（5）开井调查应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3.2 管渠巡视”相应内容实施。发现有雨污混接情况的，应按照《上海市分流制地区雨污混接调查技术导则》附录A形成书面报告，并追溯雨污混接来源（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沿街商户名称等）。检查井和雨水口开井频次不少于一年2次，所有开井均须留下照片，并按道路整理归档。在6月底前完成第一次开井调查，11月底前完成第二次开井调查。
（6）中标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应完成片区内新增道路的管道检测工作。
（7）巡查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必须穿反光专用衣服，使用巡查专用车辆，并配备执法记录仪。
[bookmark: _Hlk29199786]（8）养护作业一线职工工资、福利保障措施等应当按《2019年上海市排水管道养护行业一线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沪水务〔2019〕1257号）执行。
（9）中标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应至少安排1名技术人员每周不少于2天协助业主单位做好养护管理工作。
（10）在常态化养护管理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雨前、雨中、雨后管道设施养护力度”“雨前全面清捞重点保障区域、易积水地区周边的雨水口垃圾；雨中加强道路巡视、发现雨水口堵塞立即进行清捞；雨后一周内再进行1次雨水口垃圾全面清捞。汛期每月至少2次、非汛期每月至少1次全覆盖清捞雨水口。”“进一步加大雨污水管道的疏通频次，其中Φ600以下的小型管道每季度不少于1次、Φ600-1000的中型管道每半年不少于1次、Φ1000-1500的大型管道每年不少于1次。汛前应全面完成一次雨污水管道养护疏通。”
3.2 管道检测、修复
主要分功能性检测和结构性检测，其中，结构性检测：管道封堵、管堵拆除、冲洗管道、电视检测等；功能性检测：电视检测、声纳检测、潜望镜检测连管。
3.2.1 工作内容：
（1）结构性检测：不低于长度3073米
（2）功能性检测：不低于长度6145米
3.2.2 工作要求：
（1）检测报告：必须符合《排水管道电视和声纳检测评估技术规程》（DB31/T444-2009），检测报告书面材料均须盖章，电子版须提供U盘（或TF卡）、加密网盘等（非光盘）。
（2）时间节点：由中标单位与业主单位共同制定检测范围和检测计划，优先考虑易积水、沿街商户集聚等区域，原则上3月底前完成计划制定，9月底前完成检测和成果汇总。
3.3网格、热线处理
3.3.1 工作内容
严格按照上海市水务（排水）热线工作等相关要求，规范有序、快速有效处理雨水排水有关诉求，在接到排水报修、积水问题或巡视人员发现问题后，应按照处理时限要求完成事务处理并反馈结果。
3.3.2 工作要求：
（1）井盖丢失、损坏和移位，应在2小时内完成处置。
（2）排水井盖不平或松动，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
（3）遇特殊情况或极端天气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应先做好临时安全措施并上报情况，申请调整办理时限。
3.4防汛应急抢险
3.4.1 工作内容：
（1）按照排水行业和防汛应急预案要求，服从业主单位调度，调用防汛设施设备进行防汛排涝工作。
（2）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制度，中标单位24小时值班制度；如遇积水，按照量放水要求安排养护人员进行量放水工作。
（3）做好道路积水街面巡视、影像资料收集、信息统计报送工作。
3.4.2 工作要求：
（1）市、区防汛指挥部门发布防汛防台黄色预警及以上，中标单位相关负责人须至业主单位集中值班，共同指挥安排抢险任务。
（2）中标单位自行编制完善防汛应急抢险预案，接受应急抢险指令后，30分钟内做出响应，投入抢险。
（3）对积水路段3个工作日内开展原因排查和后续改造工作。
三、工作考核与违约责任
1.市政雨水管道养护
（1）按照《2018年上海市排水设施管理工作要求》（沪水务〔2018〕178号）和《2019年上海市排水设施管理重点工作》（沪水务〔2019〕208号）等相关文件，管道内积泥深度低于管径高度的10%为合格，管径高度的10%-30%为中度积泥，高于管径高度的30%为严重积泥。在市、区级管理部门抽检发现为重度积泥的，承担支付违约金5000元/条段（不分主管和支连管），抽检发现为中度积泥的，承担支付违约金3000元/条段（不分主管和支连管）。（结构性缺陷除外）。
（2）进入密闭空间作业时，未能按照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贯彻“有毒有害危险场所作业管理规定”的实施意见》（沪水务〔2007〕116号）和上海市排水管理处《上海市排水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做好作业备案手续及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承担支付违约金5000元/次。
（3）随意倾倒、丢弃通沟污泥，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4）中标单位未按时间节点完成开井调查（开井未留下照片视作未开井计），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座。
2.市政雨水设施巡视
（1）因中标单位巡查养护不及时、不到位，被网格巡视或行业管理等发现问题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次（单）。
（2）中标单位在巡查养护过程中未发现并报送企事业单位、沿街商户等雨污混接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处·次。
（3）因中标单位巡查养护不及时、不到位，或因未能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被市民举报、投诉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次（单）。
（4）中标单位未使用‘青浦区排水设施养护监管平台’开展管线巡视工作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天，雨雪天、极端天气、节假日除外，系统故障除外。
（5）检查井、雨水口等被其他施工单位掩埋或破坏，一周内未能及时发现，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处。
（6）中标单位在巡查养护过程中主动发现、制止、解决雨污混接问题并报送有关信息的，奖励500元/次。
3.排水问题处理处置
（1）中标单位在接到热线工单或维修指令后，未按时限要求完成处置并反馈结果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次（单）。
（2）因中标单位处置不及时，造成行人、车辆事故的，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承担支付违约金5000元/单。
（3）中标单位在设施养护期内，标准内降雨（暂按一年一遇排水标准计算，即小时雨量不高于36.5毫米）导致道路积水，未能及时发现上报，被市民举报、热线投诉、网格巡视或行业管理等发现问题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次（单）。
（4）中标单位发现问题后未按时限要求完成处置、消除影响并反馈结果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次（单）。
（5）因中标单位处置不及时引发媒体曝光、通报批评等不良影响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万元/次（单）。
4.其他事项
（1）汛期，中标单位必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因发布预警后无法有效与中标单位联系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次。
（2）对于日常布置的任务，中标单位未按时完成的，每滞后1天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
（3）项目负责人（常住青浦）在工作日期间未经业主单位同意缺勤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次；中标单位的技术人员未经业主单位同意缺勤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次。
（4）提供的台账资料等存在弄虚作假现象的，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5）未按制定的计划开展结构性检测、功能性检测，每滞后1天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
（6）未经业主单位同意，擅自使用防汛专用车辆，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7）未经业主单位同意，擅自将该项目相关的所有材料提供给第三方的，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8）中标单位违反《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定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万元/次。
（9）中标单位违反《保密协议》约定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万元/次。
（10）中标单位违反《廉洁协议》约定的，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11）中标单位违反本项目其他约定的，应按本合同约定委托费用总额的3%计算支付违约金。
（12）中标单位违反本项目约定，情节严重或造成一定社会不良影响的，业主单位在下年度招投标时，不再接受中标单位参与该项目的投标。
（13）中标单位违反本项目约定应当支付的违约金，业主单位可在应向中标单位支付的委托费用中直接扣除。
（14）中标单位未经业主单位同意，擅自将本项目转由第三方实施的，应按本合同约定委托费用总额的10%计算支付违约金。

四、供应商要求
1、投标单位具有省级及以上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企业作业能力证明，具备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能力（管道贰类及以上）；
2、投标单位具有省级及以上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企业作业能力证明，具备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能力(cctv类)；
3、投标单位具有省级及以上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企业作业能力证明，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能力(泵站叁类及以上)；
[bookmark: _GoBack]4、投标单位人员配置方面需具有管道养护中级工不少于10人，泵站养护作业人员(中级工等级)不少于4人，CCYV检测人员不少于4人。
5、投标单位设备配置方面至少具有管道冲水车2部，污泥运输车2部，管道电视声纳检测设备（cctv）1台，工程车1辆，硫化氢测试仪2台。
五、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六、结算方式
按半年度支付，费用经各相关职能部门考核后支付。  
七、考核办法
考核为季度考核，每两季度平均分作为支付半年度支付养护费用依据，结果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合格，评分标准为：两季度平均得分高于90分（含）为优；80分(含)—90分为良；70分(含)—80分为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两季度平均得分考核为“优”的100%拨付；考核为“良”的，按照扣除半年度资金的5%拨付；考核为“合格”的，按照扣除半年度资金的10%拨付；考核为“不合格”则按照扣除半年度资金的25%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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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类别
	主要项目
	检查标准
	分值
	扣分
	得分
	备注

	1
	组织管理
	项目部设置
	未设置长效管理项目部扣0.4分，设置不规范的扣0.2分。
	5
	
	
	

	2
	
	技术人员配备
	技术人员按标准配置，每少1人扣0.2分。
	5
	
	
	

	3
	
	教育培训
	未组织运维管理、技术人员参加培训的，一次扣0.2分。
	5
	
	
	

	4
	台账资料
	巡查管理
	巡查管理按照1周1次全覆盖的标准，巡查记录不及时，未按照月度整理汇总的，一次扣0.2分。
	5
	
	
	

	5
	
	日常养护
	养护台账未分类整理，格式不规范、照片不完整的，每月月底前未按规定报送上月完成情况和下月养护计划。未按要求实施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6
	
	设施维修
	日常巡查中发现问题后进行维修，维修记录缺失或不规范的，一次扣0.2分
	5
	
	
	

	7
	
	整改反馈
	各类整改单及热线工单，未按规定时间反馈的，一张扣0.2分。
	5
	
	
	

	8
	
	密闭空间作业
	进入密闭空间作业前，须办理备案手续。未按要求实施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9
	日常养护
	淤泥高度控制
	每次抽查发现未将积泥高度控制在10%以内的，一次扣0.5分
	5
	
	
	

	10
	
	通沟污泥
	不得随意倾倒、丢弃通沟污泥，须及时对通沟污泥取样检测。未按要求实施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11
	
	管网系统
	管道、连管按时巡视检查、及时疏通、及时修理；水井、水口须及时清捞、洗刷、调换盖座、修理；排放口须及时清捞。未按要求实施的，一次扣0.2分。
	5
	
	
	

	12
	
	应急处置
	1.养护单位必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未按要求操作的，发现一次扣0.2分；2.若有道路积水，须及时发现并上报被市民举报、热线投诉、网格巡视或行业管理等发现问题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13
	
	工具、着装
	巡查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须使用巡查转用车辆，配备执法记录仪，巡查人员必须穿反光转用衣服。未按要求执行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14
	
	管道检测
	结构性检测不低于养护范围内主管和支连管设施总量的8%，功能性检测不低于养护范围内主管和支连管设施总量的16%，并且出具检测报告。未按要求实施的，扣0.5分。
	5
	
	
	

	15
	
	不良影响
	因中标单位处置不及时引发媒体曝光、通报批评等不良影响的，一次扣0.5分。
	5
	
	
	

	16
	
	APP系统
	养护人员每天须登录“青浦排水”APP平台，按照要求对养护范围内的排水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发现缺损现象立即上报，发现违法违规排放行为予以劝阻制止、取证后及时上报管理部门，未按要求做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17
	监督管理
	镇级考核
	日常检查、专项抽查和年度考核检查提出问题整改不到位、整改不及时，整改情况没有书面反馈的，一次扣0.2分。
	10
	
	
	

	18
	
	
	
	
	
	
	

	19
	
	
	
	
	
	
	

	20
	
	区级考核
	根据年末区水务局、区财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的年度考核分数按比例进行折算。
	10
	
	
	

	合计
	100
	
	
	

	考核人员：              日期：                考核季度：第    季度（雨/污）水管道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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